包2 共享充电宝
1、 报价内容：
1.共享充电宝的租赁价格：免费时长    分钟(不低于5分钟），租赁价格      元/小时（不高于1.5元/小时），每24小时收费     元（不高于30元），封顶费    元（不高于30元）。
2.场地管理费控制价（含场地租赁费等，即包干价）：
不低于     元/台/年（不低于1400元/台/年）。
3.提供共享充电宝数量：     台，    个/台（备注：不低于15台）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服务要求：
1.服务期限：3年。
2.服务地点：医院指定地点。
3.共享充电宝设备技术参数要求：
(1) ▲须为国家质检合格产品；
(2) 支付方式不少于两种，如微信、支付宝等；
(3) 充电宝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家专利；
(4) ▲充电宝具有漏电保护装置；  
(5) ▲充电宝具有温度测试报告；  
(6) 保险公司承保产品；
(7) ▲3C认证证书（中国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）、SRRC无线电型号核准认证、移动电源（充电宝）新国家标准GB/T35590-2017《信息技术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范》认证证书。 
4.安装要求：
(1) 在医院指定点位安装，符合消防安全规范，不能超过点位范围。
(2) 未经医院同意，不得随意调整共享充电宝点位；若后期医院对某点位有特殊用途，供应商应无条件服务安排。
(3) 未经医院批准，共享充电宝、归位桩上不得投放供应商经营广告或进行其他项目宣传。
5.运行维护服务要求:
(1) 服务时间：提供全年365天24小时服务；
(2) 按合同定期到货安装，配备后勤保障人员，所有设备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；
(3) 供应商所提供的自助设备服务国家相关质量标准要求；供应商应定期检查并确保安全、正常运行，并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备查；
(4) 供应商投放的设备不得做无关广告宣传；
(5) 因设备故障、设备质量问题等引起的投诉纠纷或赔偿由中标方全权负责，如投放的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，院方有权终止合作并要求中标方承担因此给院方造成的损失；
(6) 充电宝的租赁要求：在合同期范围内，供应商不得随意变更收费标准；
(7) 供应商应当妥善管理项目设备，如因丢失、损坏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；
6.其他要求：
(1) 供应商必须是自行提供服务，不得将成交经营管理项目进行任何方式的分包、转租。
(2) 按合同定期到货和安装，保证正常使用设备的各种功能，配备后勤保障人员，所有设备故障响应时间不超过2小时。
(3) 供应商对其所提供的设备质量、设备安全、服务质量、清洁卫生、患者安全、押金退还等方面引起的投诉纠纷或赔偿全权负责。
①供应商应服从医院相关职能管理，遵守医院规章制度，自行承担所投放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，服务期内对出现故障或丢失损坏的充电宝和归位桩进行免费维修、更换和补齐；
②供应商在产品投放前应自行充分论证接入电线线路的安全性，投放后因产品原因造成的一切安全事故（包括但不限于：失火、漏电、爆炸等）由供应商承担全部责任，并对此造成的人身及财产损失进行赔偿，同时负责恢复由此造成的医院声誉损失；
(4) 供应商须自主处理有关共享充电宝方面的投诉受理和反馈，定期自主进行安全检查和配合医院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安全检查工作。
(5) 供应商的经营行为接受医院的全程监督管理。
(6) 设备服务时间要求：24小时。
(7) 若有政策、规定变更，则按新政新规执行。
三、提供商品实物清晰图片（包含整体外观），图片无水印、无美颜修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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